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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府[2016]136 号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集美区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扶持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镇、街，各管委会，区直各办、局，各有关单位：  

    《集美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扶

持奖励办法》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  

                             2016 年 8 月 22 日   

 

 

 

 

 

 

 

 

 



 

 

 
- 2 - 

 

集美区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扶持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我区旅游业加快发展，根据省、市关于深化

旅游产业改革发展实施意见的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扶

持奖励办法。 

    第二条  对工商注册及税收归属我区，并在辖区正式营业，

且满足以下条件的旅游饭店业主单位，扶持奖励标准如下： 

   （一）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建成营业的高星级标准

旅游饭店（含原高星级旅游饭店追加投资建设），投资或追加投

资总额在 4亿元以上的，一次性给予 200 万元奖励。 

   （二）对 2015 年 1 月后，2017 年底前在我区正式营业的高

星级标准旅游饭店，自纳税年度起，给予五年的奖励，第一年、

第二年参照实际缴纳的区级税收金额给予 100%的奖励；第三年、

第四年、第五年参照实际缴纳的区级税收金额给予 50%的奖励。 

   （三）对绩效突出的旅游饭店经营管理团队给予奖励。高星

级标准旅游饭店接待过夜住客，房间总数 300 间（不含）以下，

年度住宿率达到 60%、70%、80%的，分别奖励 10 万元、20 万元、

30 万元；房间总数 300 间（含）以上，年度住宿率达到 55%、65%、

75%的，分别奖励 20 万元、30 万元、40 万元。 

第三条 对工商注册及税收归属我区，并在辖区正式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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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满足以下条件的旅游景区经营单位，扶持奖励标准如下： 

   （一）对新评定为国家 3A、4A、5A 级的旅游景区分别给予一

次性奖励 50 万元、100 万元、200 万元，对已评定的 3A、4A 级

景区升级，按级差部分金额补足其差额部分；对新评定为省级以

上三星、四星、五星级的乡村旅游示范点（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20 万元和 30 万元。 

   （二）对在我区正式营业，且投资或追加投资总额在 4 亿元

以上的旅游景区，自纳税年度起，给予五年的奖励，第一年、第

二年参照实际缴纳的区级税收金额给予 100%的奖励；第三年、

第四年、第五年参照实际缴纳的区级税收金额给予 50%的奖励。   

   （三）对年主营收入较上一年度增加 15%（含）以上，且基

数达 1000 万元、2000 万元、5000 万元、1 亿元的旅游景区（含

乡村旅游点、温泉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 20 万元、35 万

元、60 万元、100 万元，该项补助必须用于景区的改造提升和宣

传营销推介。 

    在政策生效期间，区文体广电出版旅游局将对旅游景区（含

乡村旅游点、温泉企业）补助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若不用于景

区的改造提升或宣传营销推介，景区须退回所有享受的补助。 

  （四）对年主营收入较上一年度增加 15%（含）以上，且基数

达 1000 万元、2000 万元、5000 万元、1亿元的旅游景区（含乡

村旅游点、温泉企业）经营管理团队，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20 万、30 万、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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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鼓励在我市依法设立的文化演艺机构在我区从事商

业演出活动，对符合以下条件的文化演艺团体、演出经纪机构、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予以奖励： 

   （一）凡在我区举办4000人以上至1万人（含）的商业演唱会，

按演出举办单位的单场售票收入的1.8%奖励；举办1万人以上的商

业演唱会，按演出举办单位的单场售票收入的2.4%奖励。 

   （二）在我区500座以上剧场举办商业演出的，单场票房收入4

万元-10 万元（含）给予演出举办单位 1 万元奖励，单场票房收入

10万元以上给予演出举办单位2万元奖励。 

   （三）鼓励辖区文化演艺场馆或非专业演出场馆在符合技术安全

条件下，主动承接非驻场的大型商业演出。对于举办座位数 4000

座以上的大型商业演出的场所经营单位，每场次给予1万元奖励。 

   （四）加大文化演艺市场宣传推广，对辖区文化演艺企业的剧目

创作、宣传推介、联合促销，视具体情况给予一定补助。 

    已享受财政特定补贴的，不得重复享受奖励。同一演出举办单

位、同一场馆每年奖励上限25场次。 

    第五条  对工商注册及税收归属我区，并在辖区正式营业，

且满足以下条件的旅行社，扶持奖励标准如下： 

   （一）对新评定为国家 3A、4A、5A 级的旅行社分别给予一次

性奖励 10 万元、30 万元、50 万元，对现已评定的 3A、4A 级旅

行社升级，按级差部分金额补足其差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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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 5A 级旅行社在集美新设立子公司，正常运营一年以

上，且年度纳税额不低于 10 万元的给予一次性补助 20 万元，其

中为全国百强旅行社的补助 30 万元人民币。 

   （三）对在辖区新设大型旅行社或将大型旅行社迁入集美的，

年度主营收入达到 5000 万元、1 亿元的旅行社，分别给予一次

性补助 20 万元、40 万元。 

   （四）对在辖区新设的境外知名旅游社，根据其设立规模和

营业情况，给予一定补助。 

凡是享受我区扶持奖励的旅行社，5 年内注册地和税收不得

迁出我区，否则我区有权利追回一切补助金。 

    第六条  对满足以下条件的旅游厕所业主单位（厕所建设资

金非财政经费来源），扶持奖励标准如下： 

    （一）新建旅游厕所：列入市旅游局年度旅游厕所建设计划，

并达到 1A 级标准的旅游厕所在市级奖励基础上每座奖励 5 万元

人民币；达到 2A 级标准（含）以上的旅游厕所在市级奖励基础

上每座奖励 10 万元人民币。 

（二）改建旅游厕所：列入市旅游局年度旅游厕所建设计

划，并达到 1A 级标准的旅游厕所在市级奖励基础上每座奖励 3

万元人民币；达到 2A 级标准（含）以上的旅游厕所在市级奖励

基础上每座奖励 5 万元人民币。对未列入市旅游局年度旅游厕所

建设计划，经区文体广电出版旅游局认可并评定达到 1A 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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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1A）标准的新建旅游厕所每座奖励 12 万元；达到 1A 级以

上（含 1A）标准的改建旅游厕所每座奖励 6万元。 

    本条适用于 2015 年起列入市旅游局年度旅游厕所建设计划

的新、改建旅游厕所。 

    第七条  对评定为省观光工厂的工业旅游点给予一次性经

费奖励 50 万元。 

 第八条  建立旅行社送客奖励机制，对事前向区文体广电出

版旅游局报备，且在辖区符合条件的酒店住宿并游览辖区一个收

费旅游景区（点）的旅行社，扶持奖励标准如下： 

（一）年度送客量 2000 人次以上的组团旅行社，每晚每人次

给予 10 元奖励； 

（二）年度送客量 4000 人次以上的组团旅行社，每晚每人次

给予 15 元奖励； 

（三）年度送客量 6000 人次以上的组团旅行社，每晚每人次

给予 20 元奖励； 

（四）年度送客量 8000 人次以上，并居集美送客量前三位的

组团旅行社，分别加奖 15 万元、10 万元和 8万元。 

 在辖区符合条件的酒店住宿并游览辖区两个（含）以上收费

旅游景区（点）的旅行社，扶持奖励标准如下： 

（一）年度送客量 2000 人次以上的组团旅行社，每晚每人次

给予 15 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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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送客量 4000 人次以上的组团旅行社，每晚每人次

给予 20 元奖励； 

（三）年度送客量 6000 人次以上的组团旅行社，每晚每人次

给予 25 元奖励； 

（四）年度送客量 8000 人次以上，并居集美送客量前三位的

组团旅行社，分别加奖 20 万元、15 万元和 10 万元。 

 第九条  建立会议引进奖励机制，对在符合条件的辖区酒店

举办且事前向区文体广电出版旅游局报备的各类商务、学术会

议，其外来参会人数达 100-5000 人的，按照参会人数和住宿类

别给予主办单位奖励，标准如下： 

（一）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 200-499 间夜数的，给予 2 万元

奖励； 

（二）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 500-999（不含）间夜数的，给予

5 万元奖励； 

（三）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 1000-1500（不含）间夜数的，给

予 10 万元奖励； 

（四）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 1500 间夜数以上的，给予 15 万

元奖励； 

（五）在会议期间组织参会人员游览两个（含）以上收费旅

游景区（点），年度输送人数达到 2000 人次、4000 人次、6000

人次，分别给予每人次 10 元、15 元、20 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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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五星、三星级酒店的间夜数分别按照 1.2 和 0.8 的系数

折算成四星级酒店间夜数；住宿精品酒店、商务酒店和主题酒店

等，其相当于星级酒店的类别由集美区星评办根据有关标准认定

后，可享受奖励。 

 第十条  建立游学奖励机制，对组织国内外学生来集美进行

文化旅游体验，在辖区住宿 3天以上且事前向区文体广电出版旅

游局报备的研学及文化交流机构，按照以下标准给予奖励： 

    （一）年度输送学生人数 500 人次以上的，每晚每人次给予

10 元奖励； 

    （二）年度输送学生人数 1000 人次以上的，每晚每人次给

予 15 元奖励； 

    （三）年度输送学生人数 2000 人次以上的，每晚每人次给

予 20 元奖励； 

    （四）年度输送学生人数 3000 人次以上，且人数居前三位

的，分别加奖 15 万元、10 万元和 8 万元； 

（五）国外学生人次按国内学生人次 2倍计算。 

第十一条  区文体广电出版旅游局每年 9 月份集中受理旅

游企业扶持奖励申请，各项目申请单位申报时提交以下相关材

料： 

（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税务登记证复印件一份、

扶持申请报告及申请表各一份（注明项目基本情况、申请扶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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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金额）、旅游企业承诺书一份； 

（二）申请扶持资金的酒店还需提供会计师事务所专项投资

报告、完税证明、公安部门提供的年度住客总人数证明； 

 （三）申请扶持资金的景区需提供 A 级景区评定证明、会计

师事务所专项投资报告、完税证明； 

    （四）申请年度送客扶持资金的旅行社、会议企业及研学机

构还需提供“团队行程单”、“酒店订房确认单”、“酒店住宿

发票”、“景区（点）门票签单”、“景区结算发票”等凭证； 

 （五）审核部门认为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会议企业奖励为每季度申请，景区评级、新建酒店投产、旅

行社入驻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即时申报，自符合申请条件之日起

一年内未提出项目申请的，视同自动放弃，不予奖励或补助。 

 第十二条  附则 

（一）上述资金按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支付； 

（二）奖励补助对象为项目业主，每个项目只能由一个企业

提出申请。同一项目有多个企业的，需协商推选一个企业提出申

请； 

（三）高星级标准旅游饭店指评定为四星级以上或参照四星

级以上标准建设的旅游饭店，具体由集美区星评办根据有关标准

进行认定。高星级标准旅游饭店年度住宿率用公安部门登记系统

登记的年度住客人天数和该饭店总床位数进行换算； 



 

 

 
- 10 - 

（四）同一项目按“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的原则，确

定扶持奖励额度。同一单位同时满足第八、九、十条奖励条件的，

不重复奖励。 

（五）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用于集美旅游的宣传推广，由区

文体广电出版旅游局负责使用执行，不断扩大集美旅游的吸引力

和影响力。   

   （六）扶持奖励资金的具体审批规程由区文体广电出版旅游

局另行制定。旅游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

申报材料真实性进行抽查，如发现有骗取财政资金的情况，我区

有权利追回一切资金，对涉及的旅游企业在政策生效期间取消申

报资格，涉及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查处。 

(七)旅游企业存在以下情况：被媒体曝光不良行为、多次被

市民游客投诉、被执法部门处以行政处罚、被旅游行政部门给予

严重警告的，不得申请相关扶持奖励。 

   （八）本办法由区文体广电出版旅游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